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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积金贷+商业贷有望组合申请
最高贷款额或超40万元
即日起至4月7日，《洛阳市住房公积金组合贷款实施细则》公开征求意见
您的意见和建议可反馈给市公积金中心或本报热线66778866

●什么是组合贷？
《细则》所称住房公积金组合贷款

（简称组合贷），是指连续按月足额缴存
住房公积金的职工在购买自住住房时，
市公积金中心和承办的商业银行同时
为其发放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简
称公积金贷）和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
（简称商业贷）而形成的特定贷款组合。

此前，按照相关规定，在我市购房
贷款只能选择公积金贷、商业贷其中
的一种。

接下来，记者就带你了解一下《细
则》的详细内容。

借款人应当按照借款合同约定的还款方
式偿还贷款本息。自贷款发放之日起进入还
款期，具体还款日期以市公积金中心和受托银
行规定为准。

借款人可提前还款，未按贷款合同约定偿
还贷款本息的,逾期部分按合同有关约定计收

罚息。
借款人在借款合同终止前死亡、被宣告失

踪或移居国外等不能按时偿还贷款本息的,且
其合法继承人或受遗赠人拒不偿还贷款本息或
无力偿还贷款本息的，担保公司和受托银行有
权会同有关部门处理抵押物，收回贷款本息。

贷款偿还

借款人须将所购自住住房作为贷款抵押
物，并且须依法办理抵押登记手续；抵押住房
的现值，由担保公司和受托银行按照购买该住
房的总价款或双方共同认可的评估机构确认
的住房评估价值确定。

市公积金中心和受托银行双方审批同意后，
借款人还需与担保公司签订组合贷款委托担保
及反担保抵押合同。抵押合同自合同成立之日
起生效，至全部贷款结清后终止。抵押合同终
止后，按合同约定解除抵押。

贷款担保、抵押

贷款流程

凡同时符合公积金贷及商业贷规
定的自然人，均可申请组合贷。借款
人申请组合贷应符合下列条件：

额度 目前公积金贷最高贷款额
度为40万元，商业贷额度需要银行根
据借款人的实际还款能力进行核定，
因此组合贷的额度由市公积金中心、
受托银行分别根据各自政策规定，以
及借款人的具体情况核定。

利率 公积金贷和商业贷分别按
各自政策规定的利率计收利息；遇国
家利率调整时，分别按照各自政策规
定调整利率。

期限 两种贷款期限应一致，不
低于1年（含1年），不超过30年。

1.所购自住住房须同时符合市
公积金中心和受托银行个人住房贷
款有关规定；

2.具有有效身份证件；
3.具有稳定的职业和收入，信

用良好，有偿还贷款本息的能力；
4.同意按照市公积金中心和受

托银行认可的担保方式进行担保；
5.市公积金中心或受托银行规

定的其他条件。

贷款额度、利率
和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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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连漪 通讯员 卢彦飞

买房子使用公积金贷款省钱，但贷款额最高只有40万元，对于很多购房家庭来说
首付压力依然很大。昨日，《洛阳晚报》记者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简称市公积金中
心）获得一个好消息，《洛阳市住房公积金组合贷款实施细则》（简称《细则》）现公开征求
市民意见，未来购房可选择组合贷，最高贷款额或超过4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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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则》规定，组合贷需按以下流程办理：

借款人向市公积金中心提出借款申请，并按照规定要求提供贷款资料。

市公积金中心按公积金贷相关规定审核，审核通过的，向受托银行出具洛阳
市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组合贷款联系单；审核未通过的，及时将审核结果告知借
款申请人。

受托银行对借款人商业贷部分进行审核，同时在洛阳市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
组合贷款联系单上签署审核意见后反馈至市公积金中心。

组合贷申请审批通过后，借款人与市公积金中心、受托银行及担保公司签订
相关合同文本。

借款人、抵押人（或售房单位）和担保公司凭相关资料到房产交易管理部
门办理房产抵押登记手续。

市公积金中心、受托银行在担保公司受理、审核并办理担保抵押手续后，依据担
保公司出具的同意担保声明为借款人发放公积金贷；同时，市公积金中心向受托银行
出具个人住房组合贷款放款通知书，受托银行按照银行相关程序发放商业贷。

受托银行
审核

审批
签订合同

抵押
登记

贷款发放

绘制
腾奔

●即日起至4月7日，您可以
通过以下方式提出意见和建议：

1. 发 送 内 容 至 邮 箱
lysgjjbgs@163.com，或拨打
电话64812634反馈。

2. 拨 打 本 报 热 线
66778866留言，本报记者将把
相关问题整理后带给市公积金
中心的工作人员，集中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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